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接受社会捐资助学管理办法

中南大政字〔2007〕13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捐赠项目的管理,建立科学、规范和有效的管理机
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学校捐赠财产，用于资助或奖励学

校学生的，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是学校接受社会和个人捐赠的合法单位。

第四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收到捐赠财物后,开据“捐赠收单”，颁发“捐赠荣誉
证”，并定期公布使用情况。

第五条 捐赠人可以与学校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

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

第六条 学校资助管理中心依据捐赠方的要求，将捐赠财产转交给受赠人，不得将

捐赠财产挪作他用。

第七条 捐赠方捐赠的财产应当是享有处分权的合法财产。

第八条 捐赠方捐赠必须是自愿和无偿的，不得以捐赠为名在学校从事营利活动。

未经许可，不得对捐赠人附加其他条件。

第九条 捐赠款项达二十万元以上的，经学校批准，可以享有冠名权。

第十条 捐赠财产的接受与发放

1所有捐赠款项一律进入学校账务，由财务部门开据正式发票。
2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按照捐赠方的要求，提供受助学生名单和发放标准，由财务部

门按照要求统一发放。捐赠人另有要求的除外。

3捐赠物品、资金的发放可分为：一次性发放、按月发放、按捐赠方的要求发放。
第十一条 受赠对象：我校全日制统招本科生、研究生。

第十二条 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2诚实守信，道德品质良好，模范遵守校纪校规，无违法乱纪行为；
3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合格；
4家庭经济困难，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本年度未受其他资助；
5捐赠单位（个人）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评选办法：学院按照评选要求，确定本院受赠学生名单，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和捐赠方根据捐赠的条件，共同核定受赠学生名单。

第十四条 受赠学生每学期应向捐赠方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若受赠

学生在受赠期间有违反校纪校规的的情况，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与捐赠方协商，更换受赠学

生。

第十五条 捐赠方需举行捐赠或颁奖仪式，有关事宜可与学校资助管理中心协商决

定，如需各级领导出席、新闻媒体参加报导，则由所需方自行邀请。其他未尽事宜，由学校

和捐赠单位（个人）协商解决。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